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5部门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

建设和运行维护的通知 

地下管网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市

场监管局（厅），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管）委、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

委、财政局、水务局、市场监管局（委），海南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部署，

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管网补短板，建立运行维护长效机制，切实提升城市

生活污水收集效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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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效能提升为核心，以管网补短板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

破、建管并举、系统整治、精准施策，推动建立厂网统筹的城市生活污

水专业化运行维护管理模式。到 2027 年，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

直排口和设施空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3%以上，城市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综合效能显著提升。  

  二、推进设施体系建设  

  （一）开展污水收集系统问题排查。各地要按照每 5—10 年完成一

轮城市生活污水管网排查滚动摸排的要求，持续推进管网现状评估和修

复工作，建立管网长效管理与考核评估机制。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

度偏低的地区，重点开展施工降水排入、城市水体倒灌、地下水入渗入

流等进入城市生活污水管网问题排查。  

  （二）加快实施污水管网改造。各地要开展水体沿线雨水排口和合

流制溢流口防倒灌改造，严防河湖水倒灌生活污水管网。加快破损检查

井改造与修复，逐步淘汰砖砌污水检查井，新建污水检查井推广使用混

凝土现浇或成品检查井。全面开展超使用年限、材质落后、问题突出排

水设施的更新改造。因地制宜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强化工业园区和工业

企业内部雨污水错接混接和雨污分流改造。到 2025 年，城市污水处理厂

进水生化需氧量（BOD）浓度高于 100 毫克/升的规模占比达到 90%或较

2022 年提高 5 个百分点，污水收集效能明显提升。  

  （三）推进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补空白。城市新区生活污水管网规

划建设应与城市建设同步推进。老旧城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可因地

制宜采用集中纳管与分散收集处理等方式处理生活污水。鼓励有条件的

大中型城市适度超前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规模化污泥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四）推进雨季溢流污染总量削减。各地要因地制宜采取雨前降低

管网运行水位、雨洪排口和截流井改造、源头雨水径流减量等措施，削

减雨季溢流污染入河量。超过排水系统承载能力溢流的，应在保障城市

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入河。鼓励各地在

完成管网建设改造的前提下，建设雨季溢流污水快速净化设施，结合本

地实际明确排放管控要求。加强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雨水排口监管，降

低雨季排污环境影响。  



  三、加强管网设施管理  

  （五）强化排水许可管理。各地排水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制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排水户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确定重点排水户清单。到 2025 年，各城市重点排水户全面落实排水许可

要求。  

  （六）加强执法监督。各地排水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

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运维以及排水行为的联合监管和执法联动，形

成执法合力，加强溯源执法。整治“小散乱”排水户污水排入雨篦、雨水

管道行为，杜绝工业企业通过雨水管网违法排污。逐步健全排水户排水

监管体系，加强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监管，依法对违法排水行为进行处罚。  

  （七）严格质量管控。各地要强化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质量管理，严

格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督促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依法依规对管网工程质量负责，确保管网符合标准。相关单位应严格执

行标准规范，严格组织管线工程验收，鼓励邀请管网运行维护单位参加

验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运用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加强排

水管材质量安全监管。  

  四、完善管网运行维护机制  

  （八）明确管网运行维护主体，建立常态化长效运维机制。各地要

建立城市生活污水管网专业化运行维护队伍，严格规范安全作业流程，

保障城市生活污水管网运行维护费用。排水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居住社

区内部雨污水管网养护工作委托城市生活污水管网专业化运行维护单位

负责。  

  （九）持续推进“厂网一体”专业化运行维护。各地要完善城市生活

污水管网建设管理体制和机制，鼓励组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专业企业，

实行“厂网一体”专业化运行维护。排水主管部门要构建以污染物收集效

能为导向的管网运行维护绩效考核体系和付费体系，对污水处理厂和管

网联动按效付费。以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为目标，建设城市污水管网

全覆盖样板区。  

  五、保障措施  



  （十）加强组织领导。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发

展改革等部门对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改造的整体进展和实施效果进行检查

评估，及时通报有关情况，总结经验，鼓励先进，督促落后。建立健全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工程联审联批制度，优化审批程序，提

高审批效率，加快项目落地。  

  （十一）健全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保障制度。各地要建立

健全费用保障机制，合理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加强污水管网建设和

运行维护，地方人民政府可视情况给予运营补贴，保障污水管网设施正

常、可持续运行。  

  （十二）完善资金筹措机制。允许地方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

符合条件的污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鼓励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为污

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

式参与，研究探索规范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资担保。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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